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

114年1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釋宗妙                                     

訴訟代理人  馬潤明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河泉  律師

參  加  人  王竑儐                               

訴訟代理人  丁俊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原住民保留地事件，原告不服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

民國111年3月17日原民訴字第111001256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

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11

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訴訟標的之請

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

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

「�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0年4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000817

46號函(下稱110年4月14日函)均撤銷。」(本院卷一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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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嗣原告於準備程序變更聲明為：「�訴願決定及被告1

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

銷。」(本院卷一第286頁)。經核，原告所不服並主張應違

法撤銷者，為其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地位，

對被告核准參加人聲請辦理桃園市(下同)復興區竹頭角段61

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而非

被告110年4月14日函復原告原處分並未違法之觀念通知，業

經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一第285頁、本院卷二第239、240

頁)，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

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

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本件原告提起訴願時，訴願書雖記載不服被告110年4月14日

函，然於本案事實欄已記載參加人從未使用系爭土地，亦未

實際從事造林、耕作，卻能取得所有權，實與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之規定未符，參加人取得所有

權有重大瑕疵而應予撤銷，被告之認定應有違誤，依法提起

訴願；訴願理由欄亦敘及其乃系爭土地之實際使用人而為利

害關係人，參加人違法之所有權登記應予撤銷等語(訴願卷

第1、3、5、11頁)。則原告於訴願書內容已表示不服原處分

而提起訴願的意旨，其訴願不服之範圍應包括原處分。從

而，被告辯稱，訴願標的僅針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不包

括原處分，原處分有未經訴願先行程序之違法云云(本院卷

一第286頁)，即不足採，是應認本件業經訴願先行程序。

二、爭訟概要：

　　緣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參加人前於86年6月10日取得

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再經被告以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

0345818號函即原處分核准辦理包括系爭土地在內7筆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以其於110年3月間知悉原處分，具11

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向被告表示參

加人從未使用同段612地號及系爭土地，其始為上開2筆土地

之有權使用人，應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以110年4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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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函復知原告略以：有關原告申請撤銷參加人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私權，建議檢具相關事證，循司法

途徑解決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

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原處分(關於系爭土地部分，下同)之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

　⑴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

明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

水庫淹沒區，乃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十幾年開

始由原告父母及原告從事採竹筍、砍竹子及整理土地等耕作

行為，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轉讓權利予原告，原告遂自

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占有使用迄今，至108年6月間始知

悉參加人於系爭土地上設有地上權。

　⑵系爭土地於107年間，因經常有蛇出沒，造成原告諸多不

便，遂聘請訴外人林寶、高文生等2人協助砍竹，並於108年

1月5日向錦園藝景觀行購買肖楠300株，再聘請渠2人及訴外

人詹秀慈等3人於系爭土地種植肖楠112株、李子樹20棵，可

證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實。

　⑶觀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可知，系爭土地經復興區公所承辦

人至現場會勘後，認定原告於84年因前揭轉讓而係合法使

用，為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人，益證原告於84年間已有使用

系爭土地之事實，依原開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順序，

被告本應將系爭土地分配予與該土地最有淵源之原告，故原

告為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⒉參加人並未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被告依原開辦法登記參

加人為所有權人之原處分，係屬違法：

　⑴觀諸參加人戶籍資料可知，參加人於56年間自復興區遷至觀

音區大潭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仍繼續居住在觀音區大潭

村，並未使用系爭土地。參加人雖於81年間，遷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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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之0號，惟其戶籍頻繁於大溪區、復興區遷出、遷入，10

7年起居住於大溪區，於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時亦

同，自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之可能。系爭土地於84年間

即經原告占有使用，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時已確認

原告為合法使用權人，參加人自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參

加人係遲至110年1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始為使用。

　⑵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申請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高達8筆土地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卻仍居住於大溪區，豈能同時使用

8筆土地，參加人申請時通訊處為○○區○○路00號，參加

人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性極大，被告未予審究，仍推翻區

公所84年會勘所得之事實，而使參加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係屬違法，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被告核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其受讓自江朗財家族，由江朗財交由原

告使用，縱原告所述屬實，然江朗財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人，原告無從因此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

　⑵原告雖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有：原告「合法使用……」

「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欄：「轉讓……」等記

載，其至少於84年即合法使用系爭土地為論據，然原住民土

地管理系統屬政府機關內部資料查詢系統，係供各地方主管

機關執行受理原住民土地申請案件的參考資料，該資料之維

護除定期與地政機關間接更新，僅由各執行業務之公所自行

維護並變更內容，非用以公開、提供民眾閱覽，並無公示效

果，原告自不得據前開資料而主張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⑶原開辦法係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原告自承其於81年間

開始使用系爭土地，顯不符上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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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難

認原告得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其後雖又主張係於

六十幾年或七十幾年間即占有使用，然僅有事實上占有系爭

土地，縱具有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原

告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⑷原告訴請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然參加人之地上權

登記並未塗銷，原告非屬原開辦法第20條所定應予收回或尚

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被告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收回系爭土

地並分配予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無權利保護之必要。

　⒉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⑴參加人於86年間設定地上權，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符合原

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依同條第3項規定，免經

公告30日程序，是於復興區公所初審時無須就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登記申請為公告。復興區公所嗣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

加人至系爭土地調查，現場狀況為草地與雜木。其後再經原

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審查，並經參

加人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切結書，切結其為系爭土地現況使

用人，且自行經營使用系爭土地，被告所為原處分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⑵原告於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辦理期間，曾僅就同段609、6

12、63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提出異議，主張前

開土地為其使用，惟未就系爭土地提出異議，可見原告當時

對參加人就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並無爭執。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其自江朗財取得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江朗財未曾為

系爭土地之權利人，原告無從自江朗財取得合法權源，應為

無權占有人，自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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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法第20條規定非得直接取得所有權，故於原處分毫無法

律上利害關係。

　⑵參加人曾於108年間因系爭土地遭原告所稱前有使用系爭土

地合法權源之江朗財占用並破壞作物，遂對江朗財提起返還

土地之民事訴訟，法院寄給江朗財之開庭通知書係由原告以

受僱人身分簽收，可知原告自始非以自己為權利人之意思占

有使用系爭土地。

　⒉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參加人，並無違誤：

　　參加人於69年11月24日退伍後，即從事耕作，以種植竹子及

採桂竹筍營生，嗣於70年間遷回○○區○○0之0號居住地。

74年間訴外人江朗生為籌措其弟即訴外人江朗敏婚事所需費

用，將系爭土地轉讓予參加人，參加人於74年起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前經參加人設定耕作權並為地上權

人，至110年1月25日再移轉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其間參加人

一直在系爭土地種植桂竹，以收割、販賣桂竹營生迄今，原

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3、19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

27頁至43頁)、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本

院卷一第195頁至198頁)、被告110年4月14日函(本院卷一第

23頁)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

七、本件爭點：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主張原處分違法，是否合法有據？

八、本院之判斷：

  ㈠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項、第6項規定：

「(第1項)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

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

限。……(第6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取得資格條件與程

序、開發利用與出租、出租衍生收益之管理運用及其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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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行

政院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嗣

歷經修正發布名稱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即原開辦

法，其第17條第1項至3項及第5項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

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

權：�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

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

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

(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

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第3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

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

程序。……(第5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

亡者，其繼承人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

「作業程序：……㈡申請：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由申請

人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應檢附文件詳見原

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⒉前目所稱申請人，係

指依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或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之原住

民。……。㈣鄉(鎮、市、區)公所審核：……⒉逐項審查土

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⒍審核結果須填載於鄉

(鎮、市、區)公所審查表。㈤核定移轉：⒈鄉(鎮、市、區)

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

「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

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

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30日(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

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者，得免公

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3份連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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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

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⒉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2份、他項

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囑託土

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

記(無則免辦)，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區)公所。

……」可知原住民為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之使用

人，並符合已依法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得申請無

償取得所有權，並依前開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

  ㈡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固屬有

據，然其主張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違法，並無理

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

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

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故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須依其主張足以顯現出行政

處分有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可能性，始具備訴訟權能

的要件，起訴方為適格。提起訴訟的原告如為行政處分的直

接相對人，原則上已具備訴訟權能；如非行政處分的直接相

對人，則須藉由保護規範理論認定，即確認原告主張行政處

分所違反的法令，是否有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

人的利益，且原告在該保護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

釋理由書表示：「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

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

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

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

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

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

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

張其權益因……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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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參照。本件原處分為參加人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被

告核准，故參加人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

原開辦法第17條及第20條規定，而該等條款是對原住民在山

坡地開墾，且長期耕作的使用現狀予以尊重，賦予申請設定

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並進而取得所有權的公法上請求

權，對於長期使用土地的原住民而言，自屬保護規範。原告

主張其為原住民，自六、七十年即於系爭土地開墾使用迄

今，並提出記載原告為現況合法使用人，84年權源為轉讓之

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本院卷一第53、55頁)、原告戶籍謄本

(本院卷一第57頁)、110年2月4日四鄰證明書(本院卷一第59

頁)、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

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等為佐證，堪認原告有使用系

爭土地的可能性，則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移轉所有權登

記，即同時否定原告日後就系爭土地得依原開辦法第17條規

定取得所有權或依第20條對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

留地申請受配的可能性，被告及參加人雖對原告為原處分相

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所爭執，然依上開說明，原

告具備提起撤銷訴訟的訴訟權能，應可認定。

  ⒉經查，參加人為原住民，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於86年

6月10日經大溪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溪地政所)完成地上權設

定登記，存續期間自85年10月1日至90年9月30日。前開存續

期間屆滿後，參加人於109年4月14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經復興區公所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進行調查，系爭土

地利用狀況為草地、雜木，該所遂出具初審通過之審查意

見，經送土審會審查後，於109年7月13日認定參加人申請系

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符合規定，參加人復於109年9月23日

出具確實依法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切結書，復

興區公所遂檢送相關審查資料及復興區109年6月份土審會會

議紀錄，由被告審核後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而准予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復請大溪地政所辦畢登記後，通知被告並將

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復興區公所轉交參加人執管等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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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資料包括審查表、土地登記申請

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復興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審查清冊、復興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清冊、

戶口名簿、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09年6

月2日復興區公所土地會勘紀錄、土地申請人切結書、109年

6月30日土審會審查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97頁至346頁)、

系爭土地地上權登記清冊(本院卷一第373頁至386頁)、登記

謄本、異動索引及人工登記簿謄本（本院卷一第475頁至489

頁）在卷可稽，則參加人係因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後，經復

興區公所調查使用現況為參加人繼續占有使用，復經土審會

審查通過，再由參加人書立切結書後，被告遂以原處分核准

辦理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⒊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

外人江本明占有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

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

六、七十年開始由原告與其父母從事採竹筍、砍竹子、整理

土地之耕作，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將權利轉讓予原告，

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耕作迄今，原處分認定參

加人為系爭土地使用人，係屬違法一節，並不可採：

　⑴原告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

現況使用情形記載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

竹」可以證知原告方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本院卷一第5

3、55頁)。惟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1月30日原民

地字第1010063258號函以：「本會於辦理各年度『原住民保

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及維護計畫』教育訓

練，多次宣導84年土地租使用情形、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僅提

供參考，各類案件仍應以土地現況使用情形作為研判依據，

並於查勘後修正系統內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情形、現況使用

情形，以利各類案件判讀。」(本院卷一第107頁)。可知原

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於84年記載之土地租使用情形及現況使用

情形，均僅能提供參考，難認具有證明土地合法使用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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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本院函詢復興區公所，有關上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

所示「現況使用情形」欄使用人為原告「合法使用」等資訊

究竟何來，復興區公所嗣以113年9月25日復區農經字第1130

017883號函復本院稱：「現況使用情形」欄位，其承辦人有

權限依實際會勘情形登載或修改內容，且將現況調查日期填

載為「109年9月23日」並修改為參加人使用中，84年租使用

情形為造林用地，租用期間為82年1月7日至91年1月5日，並

刪除關於原告之記載(本院卷二第3頁至8頁)，則原告提出之

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原所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

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

等情，究係依據為何，是否確實係由相關承辦公務員至系爭

土地會勘，並為如何之調查，實無從查考，不足以證明84年

係由原告以種植桂竹之方式，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

實。

　⑵證人林寶於本院固證稱：98年時原告有叫我請工人幫他除

草、砍竹子一直到現在。108年當時在造林，我在那邊種肖

楠。江朗財跟原告說他在外面上班，土地讓我們用，叫我們

照顧土地，採竹子你們去採，印象中六十幾年就這樣子。江

朗財說你們去管理就好，沒有關係，好好管理就好了(本院

卷一第537頁至539頁)；證人詹秀慈則證稱：我從101年參加

原告主持寺廟的法會而認識原告，103年開始住原告主持的

寺廟，原告每年都會請工人除草、拔竹子、耕作。沒有看過

參加人。106、107年江朗財就把系爭土地賣給原告了(本院

卷一第542頁至545頁)。稽之上述2位證人之證詞，若證人林

寶所述屬實，則系爭土地僅係江朗財交給原告代為管理，江

朗財應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無法證明江朗財有將系爭土

地之權利轉讓予原告之事；另證人詹秀慈自承101年始認識

原告，並常住原告主持的寺廟，與原告親誼深厚，據此以

觀，其對於系爭土地權源之瞭解應僅係聽聞自原告之片面說

詞，且其所述江朗財係於106、107年方轉讓系爭土地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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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告主張江朗財係於七十幾年轉讓權利顯然不一致，實不

能證明原告前開之主張。

　⑶原告固提出110年2月4日證明人楊金安、簡勝富、簡玉銀、

黃民、吉娃絲米朗、林寶出具四鄰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

9頁)，然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可得採為證據，然觀

該證明書，僅記載現況使用人為原告，地上物種類為桂竹及

肖楠，至於其他證明事項，未據前開證明人勾選或予說明，

且證明人林寶雖於本院證稱該四鄰證明書確為其所簽名及捺

指印，然對其所欲證明之事項卻證稱已無法記憶(本院卷一

第540頁)，故無從僅依該四鄰證明書辨明相關事實。至原告

另提出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

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亦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係自

六、七十年即開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並於其上從事耕作迄

今之前開事實。

　⒋更況：

　⑴被告辦理參加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包括系爭土地在內

共計有7筆土地，於尚未辦竣登記之前，原告曾提出異議

書，然該異議書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部分指出

係由其使用，應不予辦理非原告之所有權移轉案件，有異議

書可參(本院卷一第336頁)，當時原告並未提及系爭土地為

其使用，且反對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可見原告當時於知悉本

件登記案之情況下，並未有任何異議，原告於本件訴訟始主

張系爭土地為其使用，是否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⑵證人江朗生於本院證稱：我們(指與江朗財等人)是在101年

分割財產。我媽媽74年因弟弟江朗敏要結婚，沒有錢，所以

把系爭土地賣給參加人的爸爸，約賣新臺幣(下同)二十幾萬

元，並將系爭土地交給參加人家族使用，之後未再賣給其他

人。蓋石門水庫時(五十幾年間)王家(參加人家族)及我們家

都搬到觀音大潭，因為大潭電廠造成水污染，七十幾年間就

賣給台電，我們偶爾會回到頭角。王家很少住在觀音大潭，

他在頭角經營露營區並住在那裡等語(本院卷一第456頁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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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頁)，並有江朗生、江朗敏之戶籍登記簿謄本可證(本院卷

二第217、221頁)，則參加人陳稱其係於74年江朗財父親江

本明家族處受讓系爭土地權利，並非無據。

　⑶參加人於106年曾向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系爭土地

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於106年12月4日會勘時，係由參

加人代理人擔任領勘人，惟因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

系爭土地之林木為未滿6年生，參加人因此未能領得該禁伐

補償。參加人於108年3月5日向江朗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

略以：因系爭土地林木遭江朗財砍伐，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請求江朗財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

嗣江朗財與參加人於民事法院成立調解，江朗財願賠償3萬

元予參加人，雙方始解決紛爭等情，有106年12月4日會勘紀

錄、禁伐補償檢測清冊、民事起訴狀及調解筆錄可參(附於

本院所調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移調字第119號

卷)，可知於106年系爭土地之竹木因遭江朗財砍伐，參加人

隨即向江朗財主張權利，則原告主張其於六、七十年自江朗

財處受讓權利，因而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難認與此部

分事證相合。

　⒌至原告主張，參加人於56年9歲時，隨父親王新來自復興區

頭角6號遷出，於觀音區大潭村創立新戶，於81年始將戶籍

遷入○○區○○0之0號，可見參加人並未使用系爭土地云

云，並以參加人之戶籍資料供佐(本院卷一第503、507頁)，

然原告所舉之前開戶籍資料，僅屬參加人戶籍地址變動或其

遷徙過程之證明，核與系爭土地是否由參加人在該段期間占

有使用或從事耕作之判斷無關，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九、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

決定為不受理，雖有違誤，但於結論不生影響，原告起訴論

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

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故不逐一論述，附予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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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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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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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
114年1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釋宗妙                                     


訴訟代理人  馬潤明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河泉  律師
參  加  人  王竑儐                                
訴訟代理人  丁俊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原住民保留地事件，原告不服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11年3月17日原民訴字第111001256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11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0年4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00081746號函(下稱110年4月14日函)均撤銷。」(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準備程序變更聲明為：「訴願決定及被告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一第286頁)。經核，原告所不服並主張應違法撤銷者，為其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地位，對被告核准參加人聲請辦理桃園市(下同)復興區竹頭角段61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而非被告110年4月14日函復原告原處分並未違法之觀念通知，業經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一第285頁、本院卷二第239、240頁)，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本件原告提起訴願時，訴願書雖記載不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然於本案事實欄已記載參加人從未使用系爭土地，亦未實際從事造林、耕作，卻能取得所有權，實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之規定未符，參加人取得所有權有重大瑕疵而應予撤銷，被告之認定應有違誤，依法提起訴願；訴願理由欄亦敘及其乃系爭土地之實際使用人而為利害關係人，參加人違法之所有權登記應予撤銷等語(訴願卷第1、3、5、11頁)。則原告於訴願書內容已表示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的意旨，其訴願不服之範圍應包括原處分。從而，被告辯稱，訴願標的僅針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不包括原處分，原處分有未經訴願先行程序之違法云云(本院卷一第286頁)，即不足採，是應認本件業經訴願先行程序。
二、爭訟概要：
　　緣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參加人前於86年6月10日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再經被告以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即原處分核准辦理包括系爭土地在內7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以其於110年3月間知悉原處分，具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向被告表示參加人從未使用同段612地號及系爭土地，其始為上開2筆土地之有權使用人，應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以110年4月14日函復知原告略以：有關原告申請撤銷參加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私權，建議檢具相關事證，循司法途徑解決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原處分(關於系爭土地部分，下同)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乃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十幾年開始由原告父母及原告從事採竹筍、砍竹子及整理土地等耕作行為，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轉讓權利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占有使用迄今，至108年6月間始知悉參加人於系爭土地上設有地上權。
　⑵系爭土地於107年間，因經常有蛇出沒，造成原告諸多不便，遂聘請訴外人林寶、高文生等2人協助砍竹，並於108年1月5日向錦園藝景觀行購買肖楠300株，再聘請渠2人及訴外人詹秀慈等3人於系爭土地種植肖楠112株、李子樹20棵，可證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實。
　⑶觀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可知，系爭土地經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後，認定原告於84年因前揭轉讓而係合法使用，為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人，益證原告於84年間已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依原開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順序，被告本應將系爭土地分配予與該土地最有淵源之原告，故原告為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⒉參加人並未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被告依原開辦法登記參加人為所有權人之原處分，係屬違法：
　⑴觀諸參加人戶籍資料可知，參加人於56年間自復興區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仍繼續居住在觀音區大潭村，並未使用系爭土地。參加人雖於81年間，遷入○○區○○0之0號，惟其戶籍頻繁於大溪區、復興區遷出、遷入，107年起居住於大溪區，於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時亦同，自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之可能。系爭土地於84年間即經原告占有使用，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時已確認原告為合法使用權人，參加人自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參加人係遲至110年1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始為使用。
　⑵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申請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高達8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卻仍居住於大溪區，豈能同時使用8筆土地，參加人申請時通訊處為○○區○○路00號，參加人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性極大，被告未予審究，仍推翻區公所84年會勘所得之事實，而使參加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屬違法，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被告核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其受讓自江朗財家族，由江朗財交由原告使用，縱原告所述屬實，然江朗財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無從因此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
　⑵原告雖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有：原告「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欄：「轉讓……」等記載，其至少於84年即合法使用系爭土地為論據，然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屬政府機關內部資料查詢系統，係供各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受理原住民土地申請案件的參考資料，該資料之維護除定期與地政機關間接更新，僅由各執行業務之公所自行維護並變更內容，非用以公開、提供民眾閱覽，並無公示效果，原告自不得據前開資料而主張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⑶原開辦法係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原告自承其於81年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顯不符上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難認原告得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其後雖又主張係於六十幾年或七十幾年間即占有使用，然僅有事實上占有系爭土地，縱具有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原告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⑷原告訴請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然參加人之地上權登記並未塗銷，原告非屬原開辦法第20條所定應予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被告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收回系爭土地並分配予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無權利保護之必要。
　⒉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⑴參加人於86年間設定地上權，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符合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依同條第3項規定，免經公告30日程序，是於復興區公所初審時無須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申請為公告。復興區公所嗣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至系爭土地調查，現場狀況為草地與雜木。其後再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審查，並經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切結書，切結其為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人，且自行經營使用系爭土地，被告所為原處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⑵原告於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辦理期間，曾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提出異議，主張前開土地為其使用，惟未就系爭土地提出異議，可見原告當時對參加人就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並無爭執。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其自江朗財取得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江朗財未曾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原告無從自江朗財取得合法權源，應為無權占有人，自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依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非得直接取得所有權，故於原處分毫無法律上利害關係。
　⑵參加人曾於108年間因系爭土地遭原告所稱前有使用系爭土地合法權源之江朗財占用並破壞作物，遂對江朗財提起返還土地之民事訴訟，法院寄給江朗財之開庭通知書係由原告以受僱人身分簽收，可知原告自始非以自己為權利人之意思占有使用系爭土地。
　⒉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參加人，並無違誤：
　　參加人於69年11月24日退伍後，即從事耕作，以種植竹子及採桂竹筍營生，嗣於70年間遷回○○區○○0之0號居住地。74年間訴外人江朗生為籌措其弟即訴外人江朗敏婚事所需費用，將系爭土地轉讓予參加人，參加人於74年起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前經參加人設定耕作權並為地上權人，至110年1月25日再移轉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其間參加人一直在系爭土地種植桂竹，以收割、販賣桂竹營生迄今，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3、19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7頁至43頁)、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本院卷一第195頁至198頁)、被告110年4月14日函(本院卷一第23頁)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
七、本件爭點：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主張原處分違法，是否合法有據？
八、本院之判斷：
  ㈠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項、第6項規定：「(第1項)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第6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取得資格條件與程序、開發利用與出租、出租衍生收益之管理運用及其他輔導管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行政院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嗣歷經修正發布名稱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即原開辦法，其第17條第1項至3項及第5項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第3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程序。……(第5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作業程序：……㈡申請：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由申請人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應檢附文件詳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⒉前目所稱申請人，係指依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或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之原住民。……。㈣鄉(鎮、市、區)公所審核：……⒉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⒍審核結果須填載於鄉(鎮、市、區)公所審查表。㈤核定移轉：⒈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30日(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者，得免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3份連同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2份、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無則免辦)，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區)公所。……」可知原住民為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之使用人，並符合已依法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並依前開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固屬有據，然其主張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違法，並無理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故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須依其主張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可能性，始具備訴訟權能的要件，起訴方為適格。提起訴訟的原告如為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原則上已具備訴訟權能；如非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則須藉由保護規範理論認定，即確認原告主張行政處分所違反的法令，是否有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的利益，且原告在該保護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可資參照。本件原處分為參加人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被告核准，故參加人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原開辦法第17條及第20條規定，而該等條款是對原住民在山坡地開墾，且長期耕作的使用現狀予以尊重，賦予申請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並進而取得所有權的公法上請求權，對於長期使用土地的原住民而言，自屬保護規範。原告主張其為原住民，自六、七十年即於系爭土地開墾使用迄今，並提出記載原告為現況合法使用人，84年權源為轉讓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本院卷一第53、55頁)、原告戶籍謄本(本院卷一第57頁)、110年2月4日四鄰證明書(本院卷一第59頁)、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等為佐證，堪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的可能性，則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移轉所有權登記，即同時否定原告日後就系爭土地得依原開辦法第17條規定取得所有權或依第20條對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申請受配的可能性，被告及參加人雖對原告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所爭執，然依上開說明，原告具備提起撤銷訴訟的訴訟權能，應可認定。
  ⒉經查，參加人為原住民，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於86年6月10日經大溪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溪地政所)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存續期間自85年10月1日至90年9月30日。前開存續期間屆滿後，參加人於109年4月14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復興區公所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進行調查，系爭土地利用狀況為草地、雜木，該所遂出具初審通過之審查意見，經送土審會審查後，於109年7月13日認定參加人申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符合規定，參加人復於109年9月23日出具確實依法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切結書，復興區公所遂檢送相關審查資料及復興區109年6月份土審會會議紀錄，由被告審核後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而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請大溪地政所辦畢登記後，通知被告並將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復興區公所轉交參加人執管等情，有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資料包括審查表、土地登記申請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復興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清冊、復興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清冊、戶口名簿、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09年6月2日復興區公所土地會勘紀錄、土地申請人切結書、109年6月30日土審會審查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97頁至346頁)、系爭土地地上權登記清冊(本院卷一第373頁至386頁)、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及人工登記簿謄本（本院卷一第475頁至489頁）在卷可稽，則參加人係因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後，經復興區公所調查使用現況為參加人繼續占有使用，復經土審會審查通過，再由參加人書立切結書後，被告遂以原處分核准辦理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⒊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占有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七十年開始由原告與其父母從事採竹筍、砍竹子、整理土地之耕作，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將權利轉讓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耕作迄今，原處分認定參加人為系爭土地使用人，係屬違法一節，並不可採：
　⑴原告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記載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可以證知原告方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本院卷一第53、55頁)。惟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1月30日原民地字第1010063258號函以：「本會於辦理各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及維護計畫』教育訓練，多次宣導84年土地租使用情形、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僅提供參考，各類案件仍應以土地現況使用情形作為研判依據，並於查勘後修正系統內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情形、現況使用情形，以利各類案件判讀。」(本院卷一第107頁)。可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於84年記載之土地租使用情形及現況使用情形，均僅能提供參考，難認具有證明土地合法使用之證明力；又本院函詢復興區公所，有關上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所示「現況使用情形」欄使用人為原告「合法使用」等資訊究竟何來，復興區公所嗣以113年9月25日復區農經字第1130017883號函復本院稱：「現況使用情形」欄位，其承辦人有權限依實際會勘情形登載或修改內容，且將現況調查日期填載為「109年9月23日」並修改為參加人使用中，84年租使用情形為造林用地，租用期間為82年1月7日至91年1月5日，並刪除關於原告之記載(本院卷二第3頁至8頁)，則原告提出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原所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等情，究係依據為何，是否確實係由相關承辦公務員至系爭土地會勘，並為如何之調查，實無從查考，不足以證明84年係由原告以種植桂竹之方式，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⑵證人林寶於本院固證稱：98年時原告有叫我請工人幫他除草、砍竹子一直到現在。108年當時在造林，我在那邊種肖楠。江朗財跟原告說他在外面上班，土地讓我們用，叫我們照顧土地，採竹子你們去採，印象中六十幾年就這樣子。江朗財說你們去管理就好，沒有關係，好好管理就好了(本院卷一第537頁至539頁)；證人詹秀慈則證稱：我從101年參加原告主持寺廟的法會而認識原告，103年開始住原告主持的寺廟，原告每年都會請工人除草、拔竹子、耕作。沒有看過參加人。106、107年江朗財就把系爭土地賣給原告了(本院卷一第542頁至545頁)。稽之上述2位證人之證詞，若證人林寶所述屬實，則系爭土地僅係江朗財交給原告代為管理，江朗財應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無法證明江朗財有將系爭土地之權利轉讓予原告之事；另證人詹秀慈自承101年始認識原告，並常住原告主持的寺廟，與原告親誼深厚，據此以觀，其對於系爭土地權源之瞭解應僅係聽聞自原告之片面說詞，且其所述江朗財係於106、107年方轉讓系爭土地一節，與原告主張江朗財係於七十幾年轉讓權利顯然不一致，實不能證明原告前開之主張。
　⑶原告固提出110年2月4日證明人楊金安、簡勝富、簡玉銀、黃民、吉娃絲米朗、林寶出具四鄰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9頁)，然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可得採為證據，然觀該證明書，僅記載現況使用人為原告，地上物種類為桂竹及肖楠，至於其他證明事項，未據前開證明人勾選或予說明，且證明人林寶雖於本院證稱該四鄰證明書確為其所簽名及捺指印，然對其所欲證明之事項卻證稱已無法記憶(本院卷一第540頁)，故無從僅依該四鄰證明書辨明相關事實。至原告另提出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亦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係自六、七十年即開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並於其上從事耕作迄今之前開事實。
　⒋更況：
　⑴被告辦理參加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包括系爭土地在內共計有7筆土地，於尚未辦竣登記之前，原告曾提出異議書，然該異議書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部分指出係由其使用，應不予辦理非原告之所有權移轉案件，有異議書可參(本院卷一第336頁)，當時原告並未提及系爭土地為其使用，且反對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可見原告當時於知悉本件登記案之情況下，並未有任何異議，原告於本件訴訟始主張系爭土地為其使用，是否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⑵證人江朗生於本院證稱：我們(指與江朗財等人)是在101年分割財產。我媽媽74年因弟弟江朗敏要結婚，沒有錢，所以把系爭土地賣給參加人的爸爸，約賣新臺幣(下同)二十幾萬元，並將系爭土地交給參加人家族使用，之後未再賣給其他人。蓋石門水庫時(五十幾年間)王家(參加人家族)及我們家都搬到觀音大潭，因為大潭電廠造成水污染，七十幾年間就賣給台電，我們偶爾會回到頭角。王家很少住在觀音大潭，他在頭角經營露營區並住在那裡等語(本院卷一第456頁至458頁)，並有江朗生、江朗敏之戶籍登記簿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17、221頁)，則參加人陳稱其係於74年江朗財父親江本明家族處受讓系爭土地權利，並非無據。
　⑶參加人於106年曾向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系爭土地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於106年12月4日會勘時，係由參加人代理人擔任領勘人，惟因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系爭土地之林木為未滿6年生，參加人因此未能領得該禁伐補償。參加人於108年3月5日向江朗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略以：因系爭土地林木遭江朗財砍伐，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請求江朗財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嗣江朗財與參加人於民事法院成立調解，江朗財願賠償3萬元予參加人，雙方始解決紛爭等情，有106年12月4日會勘紀錄、禁伐補償檢測清冊、民事起訴狀及調解筆錄可參(附於本院所調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移調字第119號卷)，可知於106年系爭土地之竹木因遭江朗財砍伐，參加人隨即向江朗財主張權利，則原告主張其於六、七十年自江朗財處受讓權利，因而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難認與此部分事證相合。
　⒌至原告主張，參加人於56年9歲時，隨父親王新來自復興區頭角6號遷出，於觀音區大潭村創立新戶，於81年始將戶籍遷入○○區○○0之0號，可見參加人並未使用系爭土地云云，並以參加人之戶籍資料供佐(本院卷一第503、507頁)，然原告所舉之前開戶籍資料，僅屬參加人戶籍地址變動或其遷徙過程之證明，核與系爭土地是否由參加人在該段期間占有使用或從事耕作之判斷無關，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九、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為不受理，雖有違誤，但於結論不生影響，原告起訴論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予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
114年1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釋宗妙                                     

訴訟代理人  馬潤明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河泉  律師
參  加  人  王竑儐                                
訴訟代理人  丁俊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原住民保留地事件，原告不服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
民國111年3月17日原民訴字第111001256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
    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11頁
    )，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訴訟標的之請求
    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
    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
    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0年4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00081746號
    函(下稱110年4月14日函)均撤銷。」(本院卷一第9頁)。嗣
    原告於準備程序變更聲明為：「訴願決定及被告110年1月4
    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本
    院卷一第286頁)。經核，原告所不服並主張應違法撤銷者，
    為其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地位，對被告核准
    參加人聲請辦理桃園市(下同)復興區竹頭角段61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而非被告110年4
    月14日函復原告原處分並未違法之觀念通知，業經原告陳明
    在卷(本院卷一第285頁、本院卷二第239、240頁)，則原告
    所為訴之變更，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
    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
    於程序經濟，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本件原告提起訴願時，訴願書雖記載不服被告110年4月14日
    函，然於本案事實欄已記載參加人從未使用系爭土地，亦未
    實際從事造林、耕作，卻能取得所有權，實與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之規定未符，參加人取得所有
    權有重大瑕疵而應予撤銷，被告之認定應有違誤，依法提起
    訴願；訴願理由欄亦敘及其乃系爭土地之實際使用人而為利
    害關係人，參加人違法之所有權登記應予撤銷等語(訴願卷
    第1、3、5、11頁)。則原告於訴願書內容已表示不服原處分
    而提起訴願的意旨，其訴願不服之範圍應包括原處分。從而
    ，被告辯稱，訴願標的僅針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不包括
    原處分，原處分有未經訴願先行程序之違法云云(本院卷一
    第286頁)，即不足採，是應認本件業經訴願先行程序。
二、爭訟概要：
　　緣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參加人前於86年6月10日取得
    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再經被告以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
    0345818號函即原處分核准辦理包括系爭土地在內7筆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以其於110年3月間知悉原處分，具11
    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向被告表示參
    加人從未使用同段612地號及系爭土地，其始為上開2筆土地
    之有權使用人，應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以110年4月14
    日函復知原告略以：有關原告申請撤銷參加人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私權，建議檢具相關事證，循司法
    途徑解決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
    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原處分(關於系爭土地部分，下同)之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
　⑴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使用
    ，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
    沒區，乃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十幾年開始由原
    告父母及原告從事採竹筍、砍竹子及整理土地等耕作行為，
    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轉讓權利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
    於系爭土地採竹筍占有使用迄今，至108年6月間始知悉參加
    人於系爭土地上設有地上權。
　⑵系爭土地於107年間，因經常有蛇出沒，造成原告諸多不便，
    遂聘請訴外人林寶、高文生等2人協助砍竹，並於108年1月5
    日向錦園藝景觀行購買肖楠300株，再聘請渠2人及訴外人詹
    秀慈等3人於系爭土地種植肖楠112株、李子樹20棵，可證原
    告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實。
　⑶觀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可知，系爭土地經復興區公所承辦
    人至現場會勘後，認定原告於84年因前揭轉讓而係合法使用
    ，為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人，益證原告於84年間已有使用系
    爭土地之事實，依原開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順序，被
    告本應將系爭土地分配予與該土地最有淵源之原告，故原告
    為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⒉參加人並未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被告依原開辦法登記參
    加人為所有權人之原處分，係屬違法：
　⑴觀諸參加人戶籍資料可知，參加人於56年間自復興區遷至觀
    音區大潭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仍繼續居住在觀音區大潭
    村，並未使用系爭土地。參加人雖於81年間，遷入○○區○○0
    之0號，惟其戶籍頻繁於大溪區、復興區遷出、遷入，107年
    起居住於大溪區，於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時亦同，
    自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之可能。系爭土地於84年間即經
    原告占有使用，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時已確認原告
    為合法使用權人，參加人自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參加人
    係遲至110年1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始為使用。
　⑵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申請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高達8筆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卻仍居住於大溪區，豈能同時使用8
    筆土地，參加人申請時通訊處為○○區○○路00號，參加人無使
    用系爭土地之可能性極大，被告未予審究，仍推翻區公所84
    年會勘所得之事實，而使參加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
    屬違法，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被告核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其受讓自江朗財家族，由江朗財交由原
    告使用，縱原告所述屬實，然江朗財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
    ，原告無從因此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
　⑵原告雖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有：原告「合法使用……」「84
    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欄：「轉讓……」等記載，其
    至少於84年即合法使用系爭土地為論據，然原住民土地管理
    系統屬政府機關內部資料查詢系統，係供各地方主管機關執
    行受理原住民土地申請案件的參考資料，該資料之維護除定
    期與地政機關間接更新，僅由各執行業務之公所自行維護並
    變更內容，非用以公開、提供民眾閱覽，並無公示效果，原
    告自不得據前開資料而主張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⑶原開辦法係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原告自承其於81年間開
    始使用系爭土地，顯不符上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原住
    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難認
    原告得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其後雖又主張係於六
    十幾年或七十幾年間即占有使用，然僅有事實上占有系爭土
    地，縱具有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原告
    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⑷原告訴請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然參加人之地上權
    登記並未塗銷，原告非屬原開辦法第20條所定應予收回或尚
    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被告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收回系爭土
    地並分配予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無權利保護之必要。
　⒉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⑴參加人於86年間設定地上權，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符合原
    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依同條第3項規定，免經
    公告30日程序，是於復興區公所初審時無須就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登記申請為公告。復興區公所嗣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
    加人至系爭土地調查，現場狀況為草地與雜木。其後再經原
    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審查，並經參
    加人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切結書，切結其為系爭土地現況使
    用人，且自行經營使用系爭土地，被告所為原處分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⑵原告於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辦理期間，曾僅就同段609、61
    2、63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提出異議，主張前開
    土地為其使用，惟未就系爭土地提出異議，可見原告當時對
    參加人就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並無爭執。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其自江朗財取得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江朗財未曾為
    系爭土地之權利人，原告無從自江朗財取得合法權源，應為
    無權占有人，自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依原
    開辦法第20條規定非得直接取得所有權，故於原處分毫無法
    律上利害關係。
　⑵參加人曾於108年間因系爭土地遭原告所稱前有使用系爭土地
    合法權源之江朗財占用並破壞作物，遂對江朗財提起返還土
    地之民事訴訟，法院寄給江朗財之開庭通知書係由原告以受
    僱人身分簽收，可知原告自始非以自己為權利人之意思占有
    使用系爭土地。
　⒉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參加人，並無違誤：
　　參加人於69年11月24日退伍後，即從事耕作，以種植竹子及
    採桂竹筍營生，嗣於70年間遷回○○區○○0之0號居住地。74年
    間訴外人江朗生為籌措其弟即訴外人江朗敏婚事所需費用，
    將系爭土地轉讓予參加人，參加人於74年起占有使用系爭土
    地迄今。系爭土地前經參加人設定耕作權並為地上權人，至
    110年1月25日再移轉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其間參加人一直在
    系爭土地種植桂竹，以收割、販賣桂竹營生迄今，原處分並
    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
    有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3、19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
    7頁至43頁)、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本院
    卷一第195頁至198頁)、被告110年4月14日函(本院卷一第23
    頁)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
七、本件爭點：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
    人，主張原處分違法，是否合法有據？
八、本院之判斷：
  ㈠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項、第6項規定：「(
    第1項)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
    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原住民
    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
    第6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取得資格條件與程序、開發利
    用與出租、出租衍生收益之管理運用及其他輔導管理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行政院於79年
    3月26日訂定發布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嗣歷經修正發
    布名稱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即原開辦法，其第17條
    第1項至3項及第5項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原住民
    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於原住
    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
    實際使用者為準。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
    、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
    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
    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第3
    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
    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程序。……(第5
    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者，其繼承人
    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
    業要點(下稱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作業程序：……㈡申
    請：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由申請人向當地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登記。應檢附文件詳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
    準作業程序。⒉前目所稱申請人，係指依原開辦法第17條第1
    項或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之原住民。……。㈣鄉(鎮、市、區)
    公所審核：……⒉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⒍審
    核結果須填載於鄉(鎮、市、區)公所審查表。㈤核定移轉：⒈
    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
    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
    (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審查無訛後，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30日(已設定
    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
    土地者，得免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
    清冊3份連同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
    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
    。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移轉
    清冊2份、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
    免附)，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
    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無則免辦)，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
    、區)公所。……」可知原住民為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之使用人，並符合已依法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
    ，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並依前開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
  ㈡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固屬有據
    ，然其主張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違法，並無理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
    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
    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故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須依其主張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
    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可能性，始具備訴訟權能的要件
    ，起訴方為適格。提起訴訟的原告如為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
    人，原則上已具備訴訟權能；如非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
    則須藉由保護規範理論認定，即確認原告主張行政處分所違
    反的法令，是否有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的利
    益，且原告在該保護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
    書表示：「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
    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
    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
    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
    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
    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
    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
    益因……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可資參照。
    本件原處分為參加人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被告核准，
    故參加人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原開辦法
    第17條及第20條規定，而該等條款是對原住民在山坡地開墾
    ，且長期耕作的使用現狀予以尊重，賦予申請設定耕作權、
    地上權、農育權並進而取得所有權的公法上請求權，對於長
    期使用土地的原住民而言，自屬保護規範。原告主張其為原
    住民，自六、七十年即於系爭土地開墾使用迄今，並提出記
    載原告為現況合法使用人，84年權源為轉讓之原住民土地管
    理系統(本院卷一第53、55頁)、原告戶籍謄本(本院卷一第5
    7頁)、110年2月4日四鄰證明書(本院卷一第59頁)、現場照
    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
    本院卷一第63頁)等為佐證，堪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的可
    能性，則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移轉所有權登記，即同時
    否定原告日後就系爭土地得依原開辦法第17條規定取得所有
    權或依第20條對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申請受
    配的可能性，被告及參加人雖對原告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
    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所爭執，然依上開說明，原告具備提起
    撤銷訴訟的訴訟權能，應可認定。
  ⒉經查，參加人為原住民，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於86年6
    月10日經大溪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溪地政所)完成地上權設定
    登記，存續期間自85年10月1日至90年9月30日。前開存續期
    間屆滿後，參加人於109年4月14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
    復興區公所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進行調查，系爭土地
    利用狀況為草地、雜木，該所遂出具初審通過之審查意見，
    經送土審會審查後，於109年7月13日認定參加人申請系爭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符合規定，參加人復於109年9月23日出具
    確實依法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切結書，復興區
    公所遂檢送相關審查資料及復興區109年6月份土審會會議紀
    錄，由被告審核後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而准予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復請大溪地政所辦畢登記後，通知被告並將土地
    所有權狀列冊送由復興區公所轉交參加人執管等情，有系爭
    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資料包括審查表、土地登記申請書、原
    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復興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審查清冊、復興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清冊、戶口名
    簿、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09年6月2日
    復興區公所土地會勘紀錄、土地申請人切結書、109年6月30
    日土審會審查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97頁至346頁)、系爭土
    地地上權登記清冊(本院卷一第373頁至386頁)、登記謄本、
    異動索引及人工登記簿謄本（本院卷一第475頁至489頁）在
    卷可稽，則參加人係因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後，經復興區公
    所調查使用現況為參加人繼續占有使用，復經土審會審查通
    過，再由參加人書立切結書後，被告遂以原處分核准辦理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⒊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
    本明占有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
    為石門水庫淹沒區，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七
    十年開始由原告與其父母從事採竹筍、砍竹子、整理土地之
    耕作，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將權利轉讓予原告，原告遂
    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耕作迄今，原處分認定參加人為
    系爭土地使用人，係屬違法一節，並不可採：
　⑴原告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
    現況使用情形記載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
    竹」可以證知原告方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本院卷一第5
    3、55頁)。惟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1月30日原民
    地字第1010063258號函以：「本會於辦理各年度『原住民保
    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及維護計畫』教育訓練
    ，多次宣導84年土地租使用情形、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僅提供
    參考，各類案件仍應以土地現況使用情形作為研判依據，並
    於查勘後修正系統內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情形、現況使用情
    形，以利各類案件判讀。」(本院卷一第107頁)。可知原住
    民土地管理系統於84年記載之土地租使用情形及現況使用情
    形，均僅能提供參考，難認具有證明土地合法使用之證明力
    ；又本院函詢復興區公所，有關上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所
    示「現況使用情形」欄使用人為原告「合法使用」等資訊究
    竟何來，復興區公所嗣以113年9月25日復區農經字第113001
    7883號函復本院稱：「現況使用情形」欄位，其承辦人有權
    限依實際會勘情形登載或修改內容，且將現況調查日期填載
    為「109年9月23日」並修改為參加人使用中，84年租使用情
    形為造林用地，租用期間為82年1月7日至91年1月5日，並刪
    除關於原告之記載(本院卷二第3頁至8頁)，則原告提出之原
    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原所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
    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等
    情，究係依據為何，是否確實係由相關承辦公務員至系爭土
    地會勘，並為如何之調查，實無從查考，不足以證明84年係
    由原告以種植桂竹之方式，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⑵證人林寶於本院固證稱：98年時原告有叫我請工人幫他除草
    、砍竹子一直到現在。108年當時在造林，我在那邊種肖楠
    。江朗財跟原告說他在外面上班，土地讓我們用，叫我們照
    顧土地，採竹子你們去採，印象中六十幾年就這樣子。江朗
    財說你們去管理就好，沒有關係，好好管理就好了(本院卷
    一第537頁至539頁)；證人詹秀慈則證稱：我從101年參加原
    告主持寺廟的法會而認識原告，103年開始住原告主持的寺
    廟，原告每年都會請工人除草、拔竹子、耕作。沒有看過參
    加人。106、107年江朗財就把系爭土地賣給原告了(本院卷
    一第542頁至545頁)。稽之上述2位證人之證詞，若證人林寶
    所述屬實，則系爭土地僅係江朗財交給原告代為管理，江朗
    財應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無法證明江朗財有將系爭土地
    之權利轉讓予原告之事；另證人詹秀慈自承101年始認識原
    告，並常住原告主持的寺廟，與原告親誼深厚，據此以觀，
    其對於系爭土地權源之瞭解應僅係聽聞自原告之片面說詞，
    且其所述江朗財係於106、107年方轉讓系爭土地一節，與原
    告主張江朗財係於七十幾年轉讓權利顯然不一致，實不能證
    明原告前開之主張。
　⑶原告固提出110年2月4日證明人楊金安、簡勝富、簡玉銀、黃
    民、吉娃絲米朗、林寶出具四鄰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9
    頁)，然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可得採為證據，然觀
    該證明書，僅記載現況使用人為原告，地上物種類為桂竹及
    肖楠，至於其他證明事項，未據前開證明人勾選或予說明，
    且證明人林寶雖於本院證稱該四鄰證明書確為其所簽名及捺
    指印，然對其所欲證明之事項卻證稱已無法記憶(本院卷一
    第540頁)，故無從僅依該四鄰證明書辨明相關事實。至原告
    另提出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
    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亦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係自
    六、七十年即開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並於其上從事耕作迄
    今之前開事實。
　⒋更況：
　⑴被告辦理參加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包括系爭土地在內
    共計有7筆土地，於尚未辦竣登記之前，原告曾提出異議書
    ，然該異議書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部分指出係
    由其使用，應不予辦理非原告之所有權移轉案件，有異議書
    可參(本院卷一第336頁)，當時原告並未提及系爭土地為其
    使用，且反對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可見原告當時於知悉本件
    登記案之情況下，並未有任何異議，原告於本件訴訟始主張
    系爭土地為其使用，是否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⑵證人江朗生於本院證稱：我們(指與江朗財等人)是在101年分
    割財產。我媽媽74年因弟弟江朗敏要結婚，沒有錢，所以把
    系爭土地賣給參加人的爸爸，約賣新臺幣(下同)二十幾萬元
    ，並將系爭土地交給參加人家族使用，之後未再賣給其他人
    。蓋石門水庫時(五十幾年間)王家(參加人家族)及我們家都
    搬到觀音大潭，因為大潭電廠造成水污染，七十幾年間就賣
    給台電，我們偶爾會回到頭角。王家很少住在觀音大潭，他
    在頭角經營露營區並住在那裡等語(本院卷一第456頁至458
    頁)，並有江朗生、江朗敏之戶籍登記簿謄本可證(本院卷二
    第217、221頁)，則參加人陳稱其係於74年江朗財父親江本
    明家族處受讓系爭土地權利，並非無據。
　⑶參加人於106年曾向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系爭土地之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於106年12月4日會勘時，係由參加
    人代理人擔任領勘人，惟因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系
    爭土地之林木為未滿6年生，參加人因此未能領得該禁伐補
    償。參加人於108年3月5日向江朗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略
    以：因系爭土地林木遭江朗財砍伐，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原
    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請求江朗財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嗣
    江朗財與參加人於民事法院成立調解，江朗財願賠償3萬元
    予參加人，雙方始解決紛爭等情，有106年12月4日會勘紀錄
    、禁伐補償檢測清冊、民事起訴狀及調解筆錄可參(附於本
    院所調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移調字第119號卷)，
    可知於106年系爭土地之竹木因遭江朗財砍伐，參加人隨即
    向江朗財主張權利，則原告主張其於六、七十年自江朗財處
    受讓權利，因而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難認與此部分事
    證相合。
　⒌至原告主張，參加人於56年9歲時，隨父親王新來自復興區頭
    角6號遷出，於觀音區大潭村創立新戶，於81年始將戶籍遷
    入○○區○○0之0號，可見參加人並未使用系爭土地云云，並以
    參加人之戶籍資料供佐(本院卷一第503、507頁)，然原告所
    舉之前開戶籍資料，僅屬參加人戶籍地址變動或其遷徙過程
    之證明，核與系爭土地是否由參加人在該段期間占有使用或
    從事耕作之判斷無關，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九、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
    決定為不受理，雖有違誤，但於結論不生影響，原告起訴論
    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故不逐一論述，附予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
114年1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釋宗妙                                     


訴訟代理人  馬潤明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河泉  律師
參  加  人  王竑儐                                
訴訟代理人  丁俊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原住民保留地事件，原告不服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11年3月17日原民訴字第111001256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11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0年4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00081746號函(下稱110年4月14日函)均撤銷。」(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準備程序變更聲明為：「訴願決定及被告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一第286頁)。經核，原告所不服並主張應違法撤銷者，為其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地位，對被告核准參加人聲請辦理桃園市(下同)復興區竹頭角段61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而非被告110年4月14日函復原告原處分並未違法之觀念通知，業經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一第285頁、本院卷二第239、240頁)，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本件原告提起訴願時，訴願書雖記載不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然於本案事實欄已記載參加人從未使用系爭土地，亦未實際從事造林、耕作，卻能取得所有權，實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之規定未符，參加人取得所有權有重大瑕疵而應予撤銷，被告之認定應有違誤，依法提起訴願；訴願理由欄亦敘及其乃系爭土地之實際使用人而為利害關係人，參加人違法之所有權登記應予撤銷等語(訴願卷第1、3、5、11頁)。則原告於訴願書內容已表示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的意旨，其訴願不服之範圍應包括原處分。從而，被告辯稱，訴願標的僅針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不包括原處分，原處分有未經訴願先行程序之違法云云(本院卷一第286頁)，即不足採，是應認本件業經訴願先行程序。
二、爭訟概要：
　　緣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參加人前於86年6月10日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再經被告以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即原處分核准辦理包括系爭土地在內7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以其於110年3月間知悉原處分，具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向被告表示參加人從未使用同段612地號及系爭土地，其始為上開2筆土地之有權使用人，應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以110年4月14日函復知原告略以：有關原告申請撤銷參加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私權，建議檢具相關事證，循司法途徑解決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原處分(關於系爭土地部分，下同)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乃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十幾年開始由原告父母及原告從事採竹筍、砍竹子及整理土地等耕作行為，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轉讓權利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占有使用迄今，至108年6月間始知悉參加人於系爭土地上設有地上權。
　⑵系爭土地於107年間，因經常有蛇出沒，造成原告諸多不便，遂聘請訴外人林寶、高文生等2人協助砍竹，並於108年1月5日向錦園藝景觀行購買肖楠300株，再聘請渠2人及訴外人詹秀慈等3人於系爭土地種植肖楠112株、李子樹20棵，可證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實。
　⑶觀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可知，系爭土地經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後，認定原告於84年因前揭轉讓而係合法使用，為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人，益證原告於84年間已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依原開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順序，被告本應將系爭土地分配予與該土地最有淵源之原告，故原告為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⒉參加人並未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被告依原開辦法登記參加人為所有權人之原處分，係屬違法：
　⑴觀諸參加人戶籍資料可知，參加人於56年間自復興區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仍繼續居住在觀音區大潭村，並未使用系爭土地。參加人雖於81年間，遷入○○區○○0之0號，惟其戶籍頻繁於大溪區、復興區遷出、遷入，107年起居住於大溪區，於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時亦同，自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之可能。系爭土地於84年間即經原告占有使用，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時已確認原告為合法使用權人，參加人自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參加人係遲至110年1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始為使用。
　⑵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申請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高達8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卻仍居住於大溪區，豈能同時使用8筆土地，參加人申請時通訊處為○○區○○路00號，參加人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性極大，被告未予審究，仍推翻區公所84年會勘所得之事實，而使參加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屬違法，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被告核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其受讓自江朗財家族，由江朗財交由原告使用，縱原告所述屬實，然江朗財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無從因此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
　⑵原告雖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有：原告「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欄：「轉讓……」等記載，其至少於84年即合法使用系爭土地為論據，然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屬政府機關內部資料查詢系統，係供各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受理原住民土地申請案件的參考資料，該資料之維護除定期與地政機關間接更新，僅由各執行業務之公所自行維護並變更內容，非用以公開、提供民眾閱覽，並無公示效果，原告自不得據前開資料而主張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⑶原開辦法係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原告自承其於81年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顯不符上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難認原告得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其後雖又主張係於六十幾年或七十幾年間即占有使用，然僅有事實上占有系爭土地，縱具有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原告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⑷原告訴請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然參加人之地上權登記並未塗銷，原告非屬原開辦法第20條所定應予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被告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收回系爭土地並分配予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無權利保護之必要。
　⒉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⑴參加人於86年間設定地上權，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符合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依同條第3項規定，免經公告30日程序，是於復興區公所初審時無須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申請為公告。復興區公所嗣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至系爭土地調查，現場狀況為草地與雜木。其後再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審查，並經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切結書，切結其為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人，且自行經營使用系爭土地，被告所為原處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⑵原告於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辦理期間，曾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提出異議，主張前開土地為其使用，惟未就系爭土地提出異議，可見原告當時對參加人就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並無爭執。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其自江朗財取得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江朗財未曾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原告無從自江朗財取得合法權源，應為無權占有人，自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依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非得直接取得所有權，故於原處分毫無法律上利害關係。
　⑵參加人曾於108年間因系爭土地遭原告所稱前有使用系爭土地合法權源之江朗財占用並破壞作物，遂對江朗財提起返還土地之民事訴訟，法院寄給江朗財之開庭通知書係由原告以受僱人身分簽收，可知原告自始非以自己為權利人之意思占有使用系爭土地。
　⒉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參加人，並無違誤：
　　參加人於69年11月24日退伍後，即從事耕作，以種植竹子及採桂竹筍營生，嗣於70年間遷回○○區○○0之0號居住地。74年間訴外人江朗生為籌措其弟即訴外人江朗敏婚事所需費用，將系爭土地轉讓予參加人，參加人於74年起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前經參加人設定耕作權並為地上權人，至110年1月25日再移轉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其間參加人一直在系爭土地種植桂竹，以收割、販賣桂竹營生迄今，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3、19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7頁至43頁)、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本院卷一第195頁至198頁)、被告110年4月14日函(本院卷一第23頁)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
七、本件爭點：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主張原處分違法，是否合法有據？
八、本院之判斷：
  ㈠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項、第6項規定：「(第1項)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第6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取得資格條件與程序、開發利用與出租、出租衍生收益之管理運用及其他輔導管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行政院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嗣歷經修正發布名稱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即原開辦法，其第17條第1項至3項及第5項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第3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程序。……(第5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作業程序：……㈡申請：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由申請人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應檢附文件詳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⒉前目所稱申請人，係指依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或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之原住民。……。㈣鄉(鎮、市、區)公所審核：……⒉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⒍審核結果須填載於鄉(鎮、市、區)公所審查表。㈤核定移轉：⒈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30日(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者，得免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3份連同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2份、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無則免辦)，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區)公所。……」可知原住民為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之使用人，並符合已依法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並依前開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固屬有據，然其主張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違法，並無理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故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須依其主張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可能性，始具備訴訟權能的要件，起訴方為適格。提起訴訟的原告如為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原則上已具備訴訟權能；如非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則須藉由保護規範理論認定，即確認原告主張行政處分所違反的法令，是否有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的利益，且原告在該保護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可資參照。本件原處分為參加人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被告核准，故參加人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原開辦法第17條及第20條規定，而該等條款是對原住民在山坡地開墾，且長期耕作的使用現狀予以尊重，賦予申請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並進而取得所有權的公法上請求權，對於長期使用土地的原住民而言，自屬保護規範。原告主張其為原住民，自六、七十年即於系爭土地開墾使用迄今，並提出記載原告為現況合法使用人，84年權源為轉讓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本院卷一第53、55頁)、原告戶籍謄本(本院卷一第57頁)、110年2月4日四鄰證明書(本院卷一第59頁)、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等為佐證，堪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的可能性，則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移轉所有權登記，即同時否定原告日後就系爭土地得依原開辦法第17條規定取得所有權或依第20條對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申請受配的可能性，被告及參加人雖對原告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所爭執，然依上開說明，原告具備提起撤銷訴訟的訴訟權能，應可認定。
  ⒉經查，參加人為原住民，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於86年6月10日經大溪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溪地政所)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存續期間自85年10月1日至90年9月30日。前開存續期間屆滿後，參加人於109年4月14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復興區公所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進行調查，系爭土地利用狀況為草地、雜木，該所遂出具初審通過之審查意見，經送土審會審查後，於109年7月13日認定參加人申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符合規定，參加人復於109年9月23日出具確實依法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切結書，復興區公所遂檢送相關審查資料及復興區109年6月份土審會會議紀錄，由被告審核後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而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請大溪地政所辦畢登記後，通知被告並將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復興區公所轉交參加人執管等情，有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資料包括審查表、土地登記申請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復興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清冊、復興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清冊、戶口名簿、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09年6月2日復興區公所土地會勘紀錄、土地申請人切結書、109年6月30日土審會審查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97頁至346頁)、系爭土地地上權登記清冊(本院卷一第373頁至386頁)、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及人工登記簿謄本（本院卷一第475頁至489頁）在卷可稽，則參加人係因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後，經復興區公所調查使用現況為參加人繼續占有使用，復經土審會審查通過，再由參加人書立切結書後，被告遂以原處分核准辦理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⒊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占有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七十年開始由原告與其父母從事採竹筍、砍竹子、整理土地之耕作，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將權利轉讓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耕作迄今，原處分認定參加人為系爭土地使用人，係屬違法一節，並不可採：
　⑴原告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記載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可以證知原告方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本院卷一第53、55頁)。惟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1月30日原民地字第1010063258號函以：「本會於辦理各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及維護計畫』教育訓練，多次宣導84年土地租使用情形、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僅提供參考，各類案件仍應以土地現況使用情形作為研判依據，並於查勘後修正系統內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情形、現況使用情形，以利各類案件判讀。」(本院卷一第107頁)。可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於84年記載之土地租使用情形及現況使用情形，均僅能提供參考，難認具有證明土地合法使用之證明力；又本院函詢復興區公所，有關上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所示「現況使用情形」欄使用人為原告「合法使用」等資訊究竟何來，復興區公所嗣以113年9月25日復區農經字第1130017883號函復本院稱：「現況使用情形」欄位，其承辦人有權限依實際會勘情形登載或修改內容，且將現況調查日期填載為「109年9月23日」並修改為參加人使用中，84年租使用情形為造林用地，租用期間為82年1月7日至91年1月5日，並刪除關於原告之記載(本院卷二第3頁至8頁)，則原告提出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原所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等情，究係依據為何，是否確實係由相關承辦公務員至系爭土地會勘，並為如何之調查，實無從查考，不足以證明84年係由原告以種植桂竹之方式，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⑵證人林寶於本院固證稱：98年時原告有叫我請工人幫他除草、砍竹子一直到現在。108年當時在造林，我在那邊種肖楠。江朗財跟原告說他在外面上班，土地讓我們用，叫我們照顧土地，採竹子你們去採，印象中六十幾年就這樣子。江朗財說你們去管理就好，沒有關係，好好管理就好了(本院卷一第537頁至539頁)；證人詹秀慈則證稱：我從101年參加原告主持寺廟的法會而認識原告，103年開始住原告主持的寺廟，原告每年都會請工人除草、拔竹子、耕作。沒有看過參加人。106、107年江朗財就把系爭土地賣給原告了(本院卷一第542頁至545頁)。稽之上述2位證人之證詞，若證人林寶所述屬實，則系爭土地僅係江朗財交給原告代為管理，江朗財應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無法證明江朗財有將系爭土地之權利轉讓予原告之事；另證人詹秀慈自承101年始認識原告，並常住原告主持的寺廟，與原告親誼深厚，據此以觀，其對於系爭土地權源之瞭解應僅係聽聞自原告之片面說詞，且其所述江朗財係於106、107年方轉讓系爭土地一節，與原告主張江朗財係於七十幾年轉讓權利顯然不一致，實不能證明原告前開之主張。
　⑶原告固提出110年2月4日證明人楊金安、簡勝富、簡玉銀、黃民、吉娃絲米朗、林寶出具四鄰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9頁)，然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可得採為證據，然觀該證明書，僅記載現況使用人為原告，地上物種類為桂竹及肖楠，至於其他證明事項，未據前開證明人勾選或予說明，且證明人林寶雖於本院證稱該四鄰證明書確為其所簽名及捺指印，然對其所欲證明之事項卻證稱已無法記憶(本院卷一第540頁)，故無從僅依該四鄰證明書辨明相關事實。至原告另提出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亦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係自六、七十年即開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並於其上從事耕作迄今之前開事實。
　⒋更況：
　⑴被告辦理參加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包括系爭土地在內共計有7筆土地，於尚未辦竣登記之前，原告曾提出異議書，然該異議書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部分指出係由其使用，應不予辦理非原告之所有權移轉案件，有異議書可參(本院卷一第336頁)，當時原告並未提及系爭土地為其使用，且反對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可見原告當時於知悉本件登記案之情況下，並未有任何異議，原告於本件訴訟始主張系爭土地為其使用，是否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⑵證人江朗生於本院證稱：我們(指與江朗財等人)是在101年分割財產。我媽媽74年因弟弟江朗敏要結婚，沒有錢，所以把系爭土地賣給參加人的爸爸，約賣新臺幣(下同)二十幾萬元，並將系爭土地交給參加人家族使用，之後未再賣給其他人。蓋石門水庫時(五十幾年間)王家(參加人家族)及我們家都搬到觀音大潭，因為大潭電廠造成水污染，七十幾年間就賣給台電，我們偶爾會回到頭角。王家很少住在觀音大潭，他在頭角經營露營區並住在那裡等語(本院卷一第456頁至458頁)，並有江朗生、江朗敏之戶籍登記簿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17、221頁)，則參加人陳稱其係於74年江朗財父親江本明家族處受讓系爭土地權利，並非無據。
　⑶參加人於106年曾向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系爭土地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於106年12月4日會勘時，係由參加人代理人擔任領勘人，惟因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系爭土地之林木為未滿6年生，參加人因此未能領得該禁伐補償。參加人於108年3月5日向江朗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略以：因系爭土地林木遭江朗財砍伐，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請求江朗財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嗣江朗財與參加人於民事法院成立調解，江朗財願賠償3萬元予參加人，雙方始解決紛爭等情，有106年12月4日會勘紀錄、禁伐補償檢測清冊、民事起訴狀及調解筆錄可參(附於本院所調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移調字第119號卷)，可知於106年系爭土地之竹木因遭江朗財砍伐，參加人隨即向江朗財主張權利，則原告主張其於六、七十年自江朗財處受讓權利，因而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難認與此部分事證相合。
　⒌至原告主張，參加人於56年9歲時，隨父親王新來自復興區頭角6號遷出，於觀音區大潭村創立新戶，於81年始將戶籍遷入○○區○○0之0號，可見參加人並未使用系爭土地云云，並以參加人之戶籍資料供佐(本院卷一第503、507頁)，然原告所舉之前開戶籍資料，僅屬參加人戶籍地址變動或其遷徙過程之證明，核與系爭土地是否由參加人在該段期間占有使用或從事耕作之判斷無關，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九、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為不受理，雖有違誤，但於結論不生影響，原告起訴論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予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1年度原訴字第6號
114年1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釋宗妙                                     

訴訟代理人  馬潤明  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市長)

訴訟代理人  陳河泉  律師
參  加  人  王竑儐                                
訴訟代理人  丁俊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原住民保留地事件，原告不服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11年3月17日原民訴字第111001256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起訴時，被告代表人為鄭文燦，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張善政，業經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11頁)，經核並無違誤，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訴願決定及被告民國110年4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00081746號函(下稱110年4月14日函)均撤銷。」(本院卷一第9頁)。嗣原告於準備程序變更聲明為：「訴願決定及被告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下稱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一第286頁)。經核，原告所不服並主張應違法撤銷者，為其基於處分相對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地位，對被告核准參加人聲請辦理桃園市(下同)復興區竹頭角段61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而非被告110年4月14日函復原告原處分並未違法之觀念通知，業經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一第285頁、本院卷二第239、240頁)，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尚屬適當，應予准許。
　㈢本件原告提起訴願時，訴願書雖記載不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然於本案事實欄已記載參加人從未使用系爭土地，亦未實際從事造林、耕作，卻能取得所有權，實與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原開辦法)之規定未符，參加人取得所有權有重大瑕疵而應予撤銷，被告之認定應有違誤，依法提起訴願；訴願理由欄亦敘及其乃系爭土地之實際使用人而為利害關係人，參加人違法之所有權登記應予撤銷等語(訴願卷第1、3、5、11頁)。則原告於訴願書內容已表示不服原處分而提起訴願的意旨，其訴願不服之範圍應包括原處分。從而，被告辯稱，訴願標的僅針對被告110年4月14日函，不包括原處分，原處分有未經訴願先行程序之違法云云(本院卷一第286頁)，即不足採，是應認本件業經訴願先行程序。
二、爭訟概要：
　　緣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參加人前於86年6月10日取得系爭土地之地上權，再經被告以110年1月4日府原產字第1090345818號函即原處分核准辦理包括系爭土地在內7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告以其於110年3月間知悉原處分，具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向被告表示參加人從未使用同段612地號及系爭土地，其始為上開2筆土地之有權使用人，應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以110年4月14日函復知原告略以：有關原告申請撤銷參加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私權，建議檢具相關事證，循司法途徑解決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為原處分(關於系爭土地部分，下同)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乃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十幾年開始由原告父母及原告從事採竹筍、砍竹子及整理土地等耕作行為，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轉讓權利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占有使用迄今，至108年6月間始知悉參加人於系爭土地上設有地上權。
　⑵系爭土地於107年間，因經常有蛇出沒，造成原告諸多不便，遂聘請訴外人林寶、高文生等2人協助砍竹，並於108年1月5日向錦園藝景觀行購買肖楠300株，再聘請渠2人及訴外人詹秀慈等3人於系爭土地種植肖楠112株、李子樹20棵，可證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實。
　⑶觀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可知，系爭土地經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後，認定原告於84年因前揭轉讓而係合法使用，為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人，益證原告於84年間已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依原開辦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順序，被告本應將系爭土地分配予與該土地最有淵源之原告，故原告為原處分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⒉參加人並未實際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被告依原開辦法登記參加人為所有權人之原處分，係屬違法：
　⑴觀諸參加人戶籍資料可知，參加人於56年間自復興區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原開辦法施行前，仍繼續居住在觀音區大潭村，並未使用系爭土地。參加人雖於81年間，遷入○○區○○0之0號，惟其戶籍頻繁於大溪區、復興區遷出、遷入，107年起居住於大溪區，於申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時亦同，自無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之可能。系爭土地於84年間即經原告占有使用，復興區公所承辦人至現場會勘時已確認原告為合法使用權人，參加人自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參加人係遲至110年1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始為使用。
　⑵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申請包含系爭土地在內高達8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然其卻仍居住於大溪區，豈能同時使用8筆土地，參加人申請時通訊處為○○區○○路00號，參加人無使用系爭土地之可能性極大，被告未予審究，仍推翻區公所84年會勘所得之事實，而使參加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屬違法，應予撤銷。
　㈡聲明：
　　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被告核准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部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其受讓自江朗財家族，由江朗財交由原告使用，縱原告所述屬實，然江朗財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原告無從因此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
　⑵原告雖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有：原告「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欄：「轉讓……」等記載，其至少於84年即合法使用系爭土地為論據，然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屬政府機關內部資料查詢系統，係供各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受理原住民土地申請案件的參考資料，該資料之維護除定期與地政機關間接更新，僅由各執行業務之公所自行維護並變更內容，非用以公開、提供民眾閱覽，並無公示效果，原告自不得據前開資料而主張合法使用系爭土地。
　⑶原開辦法係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原告自承其於81年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顯不符上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難認原告得取得合法占有系爭土地之權源。其後雖又主張係於六十幾年或七十幾年間即占有使用，然僅有事實上占有系爭土地，縱具有經濟上、情感上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難認原告為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⑷原告訴請撤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處分，然參加人之地上權登記並未塗銷，原告非屬原開辦法第20條所定應予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被告無從適用上開規定收回系爭土地並分配予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無權利保護之必要。
　⒉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⑴參加人於86年間設定地上權，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符合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第3款之情形，依同條第3項規定，免經公告30日程序，是於復興區公所初審時無須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申請為公告。復興區公所嗣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至系爭土地調查，現場狀況為草地與雜木。其後再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審查，並經參加人於109年9月23日提出切結書，切結其為系爭土地現況使用人，且自行經營使用系爭土地，被告所為原處分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⑵原告於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辦理期間，曾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提出異議，主張前開土地為其使用，惟未就系爭土地提出異議，可見原告當時對參加人就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並無爭執。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參加人陳述及聲明：
　㈠陳述要旨：
　⒈原告非為原處分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⑴原告主張其自江朗財取得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江朗財未曾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原告無從自江朗財取得合法權源，應為無權占有人，自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原告依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非得直接取得所有權，故於原處分毫無法律上利害關係。
　⑵參加人曾於108年間因系爭土地遭原告所稱前有使用系爭土地合法權源之江朗財占用並破壞作物，遂對江朗財提起返還土地之民事訴訟，法院寄給江朗財之開庭通知書係由原告以受僱人身分簽收，可知原告自始非以自己為權利人之意思占有使用系爭土地。
　⒉原處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參加人，並無違誤：
　　參加人於69年11月24日退伍後，即從事耕作，以種植竹子及採桂竹筍營生，嗣於70年間遷回○○區○○0之0號居住地。74年間訴外人江朗生為籌措其弟即訴外人江朗敏婚事所需費用，將系爭土地轉讓予參加人，參加人於74年起占有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系爭土地前經參加人設定耕作權並為地上權人，至110年1月25日再移轉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其間參加人一直在系爭土地種植桂竹，以收割、販賣桂竹營生迄今，原處分並無違誤。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件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並有原處分(本院卷一第193、194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27頁至43頁)、110年4月1日撤銷所有權、地上權聲請書(本院卷一第195頁至198頁)、被告110年4月14日函(本院卷一第23頁)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
七、本件爭點：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主張原處分違法，是否合法有據？
八、本院之判斷：
  ㈠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項、第6項規定：「(第1項)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第2項)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第6項)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取得資格條件與程序、開發利用與出租、出租衍生收益之管理運用及其他輔導管理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行政院於79年3月26日訂定發布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嗣歷經修正發布名稱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即原開辦法，其第17條第1項至3項及第5項規定：「(第1項)原住民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原住民於本辦法施行前使用迄今之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內有原有自住房屋，其面積以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實際使用者為準。原住民依法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第2項)前項申請案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第3項)原住民申請取得第1項第3款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者，得免經前項公告30日之程序。……(第5項)第1項第3款之權利存續期間屆滿，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耕作權人、地上權人或農育權人死亡者，其繼承人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登記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作業程序：……㈡申請：⒈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由申請人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應檢附文件詳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⒉前目所稱申請人，係指依原開辦法第17條第1項或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之原住民。……。㈣鄉(鎮、市、區)公所審核：……⒉逐項審查土地權屬、標示、利用狀況。……⒍審核結果須填載於鄉(鎮、市、區)公所審查表。㈤核定移轉：⒈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30日(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者，得免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3份連同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2份、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無則免辦)，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區)公所。……」可知原住民為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之使用人，並符合已依法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得申請無償取得所有權，並依前開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原告以其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固屬有據，然其主張原處分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違法，並無理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故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須依其主張足以顯現出行政處分有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可能性，始具備訴訟權能的要件，起訴方為適格。提起訴訟的原告如為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原則上已具備訴訟權能；如非行政處分的直接相對人，則須藉由保護規範理論認定，即確認原告主張行政處分所違反的法令，是否有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之個人的利益，且原告在該保護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法律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定，如法律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利，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可資參照。本件原處分為參加人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被告核准，故參加人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原開辦法第17條及第20條規定，而該等條款是對原住民在山坡地開墾，且長期耕作的使用現狀予以尊重，賦予申請設定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並進而取得所有權的公法上請求權，對於長期使用土地的原住民而言，自屬保護規範。原告主張其為原住民，自六、七十年即於系爭土地開墾使用迄今，並提出記載原告為現況合法使用人，84年權源為轉讓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本院卷一第53、55頁)、原告戶籍謄本(本院卷一第57頁)、110年2月4日四鄰證明書(本院卷一第59頁)、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等為佐證，堪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土地的可能性，則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移轉所有權登記，即同時否定原告日後就系爭土地得依原開辦法第17條規定取得所有權或依第20條對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民保留地申請受配的可能性，被告及參加人雖對原告為原處分相對人以外的法律上利害關係人有所爭執，然依上開說明，原告具備提起撤銷訴訟的訴訟權能，應可認定。
  ⒉經查，參加人為原住民，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於86年6月10日經大溪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溪地政所)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存續期間自85年10月1日至90年9月30日。前開存續期間屆滿後，參加人於109年4月14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復興區公所於109年6月2日會同參加人進行調查，系爭土地利用狀況為草地、雜木，該所遂出具初審通過之審查意見，經送土審會審查後，於109年7月13日認定參加人申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符合規定，參加人復於109年9月23日出具確實依法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切結書，復興區公所遂檢送相關審查資料及復興區109年6月份土審會會議紀錄，由被告審核後認符合登記作業要點，而准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復請大溪地政所辦畢登記後，通知被告並將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復興區公所轉交參加人執管等情，有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資料包括審查表、土地登記申請書、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復興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清冊、復興區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清冊、戶口名簿、他項權利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109年6月2日復興區公所土地會勘紀錄、土地申請人切結書、109年6月30日土審會審查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297頁至346頁)、系爭土地地上權登記清冊(本院卷一第373頁至386頁)、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及人工登記簿謄本（本院卷一第475頁至489頁）在卷可稽，則參加人係因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後，經復興區公所調查使用現況為參加人繼續占有使用，復經土審會審查通過，再由參加人書立切結書後，被告遂以原處分核准辦理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違誤。
  ⒊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居住於○○區○○0號之訴外人江本明占有使用，嗣由其子江朗財接續使用，後因江朗財住家為石門水庫淹沒區，於57年搬遷至觀音區大潭村，於六、七十年開始由原告與其父母從事採竹筍、砍竹子、整理土地之耕作，江朗財家族於七十幾年間將權利轉讓予原告，原告遂自當時起於系爭土地採竹筍耕作迄今，原處分認定參加人為系爭土地使用人，係屬違法一節，並不可採：
　⑴原告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記載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可以證知原告方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本院卷一第53、55頁)。惟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1年11月30日原民地字第1010063258號函以：「本會於辦理各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擴充及維護計畫』教育訓練，多次宣導84年土地租使用情形、調查現況使用情形僅提供參考，各類案件仍應以土地現況使用情形作為研判依據，並於查勘後修正系統內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情形、現況使用情形，以利各類案件判讀。」(本院卷一第107頁)。可知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於84年記載之土地租使用情形及現況使用情形，均僅能提供參考，難認具有證明土地合法使用之證明力；又本院函詢復興區公所，有關上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所示「現況使用情形」欄使用人為原告「合法使用」等資訊究竟何來，復興區公所嗣以113年9月25日復區農經字第1130017883號函復本院稱：「現況使用情形」欄位，其承辦人有權限依實際會勘情形登載或修改內容，且將現況調查日期填載為「109年9月23日」並修改為參加人使用中，84年租使用情形為造林用地，租用期間為82年1月7日至91年1月5日，並刪除關於原告之記載(本院卷二第3頁至8頁)，則原告提出之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原所記載原告係合法使用，84年調查現況使用情形權源類別為「轉讓」、地上物情形為「桂竹」等情，究係依據為何，是否確實係由相關承辦公務員至系爭土地會勘，並為如何之調查，實無從查考，不足以證明84年係由原告以種植桂竹之方式，合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
　⑵證人林寶於本院固證稱：98年時原告有叫我請工人幫他除草、砍竹子一直到現在。108年當時在造林，我在那邊種肖楠。江朗財跟原告說他在外面上班，土地讓我們用，叫我們照顧土地，採竹子你們去採，印象中六十幾年就這樣子。江朗財說你們去管理就好，沒有關係，好好管理就好了(本院卷一第537頁至539頁)；證人詹秀慈則證稱：我從101年參加原告主持寺廟的法會而認識原告，103年開始住原告主持的寺廟，原告每年都會請工人除草、拔竹子、耕作。沒有看過參加人。106、107年江朗財就把系爭土地賣給原告了(本院卷一第542頁至545頁)。稽之上述2位證人之證詞，若證人林寶所述屬實，則系爭土地僅係江朗財交給原告代為管理，江朗財應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人，無法證明江朗財有將系爭土地之權利轉讓予原告之事；另證人詹秀慈自承101年始認識原告，並常住原告主持的寺廟，與原告親誼深厚，據此以觀，其對於系爭土地權源之瞭解應僅係聽聞自原告之片面說詞，且其所述江朗財係於106、107年方轉讓系爭土地一節，與原告主張江朗財係於七十幾年轉讓權利顯然不一致，實不能證明原告前開之主張。
　⑶原告固提出110年2月4日證明人楊金安、簡勝富、簡玉銀、黃民、吉娃絲米朗、林寶出具四鄰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59頁)，然四鄰證明書必須確實可信，始可得採為證據，然觀該證明書，僅記載現況使用人為原告，地上物種類為桂竹及肖楠，至於其他證明事項，未據前開證明人勾選或予說明，且證明人林寶雖於本院證稱該四鄰證明書確為其所簽名及捺指印，然對其所欲證明之事項卻證稱已無法記憶(本院卷一第540頁)，故無從僅依該四鄰證明書辨明相關事實。至原告另提出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61頁、第65頁至73頁)、購買樹木之估價單(本院卷一第63頁)，亦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係自六、七十年即開始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並於其上從事耕作迄今之前開事實。
　⒋更況：
　⑴被告辦理參加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包括系爭土地在內共計有7筆土地，於尚未辦竣登記之前，原告曾提出異議書，然該異議書僅就同段609、612、635地號土地部分指出係由其使用，應不予辦理非原告之所有權移轉案件，有異議書可參(本院卷一第336頁)，當時原告並未提及系爭土地為其使用，且反對登記為參加人所有，可見原告當時於知悉本件登記案之情況下，並未有任何異議，原告於本件訴訟始主張系爭土地為其使用，是否真實可採，已非無疑。
　⑵證人江朗生於本院證稱：我們(指與江朗財等人)是在101年分割財產。我媽媽74年因弟弟江朗敏要結婚，沒有錢，所以把系爭土地賣給參加人的爸爸，約賣新臺幣(下同)二十幾萬元，並將系爭土地交給參加人家族使用，之後未再賣給其他人。蓋石門水庫時(五十幾年間)王家(參加人家族)及我們家都搬到觀音大潭，因為大潭電廠造成水污染，七十幾年間就賣給台電，我們偶爾會回到頭角。王家很少住在觀音大潭，他在頭角經營露營區並住在那裡等語(本院卷一第456頁至458頁)，並有江朗生、江朗敏之戶籍登記簿謄本可證(本院卷二第217、221頁)，則參加人陳稱其係於74年江朗財父親江本明家族處受讓系爭土地權利，並非無據。
　⑶參加人於106年曾向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申請系爭土地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於106年12月4日會勘時，係由參加人代理人擔任領勘人，惟因被告所屬原住民族行政局認定系爭土地之林木為未滿6年生，參加人因此未能領得該禁伐補償。參加人於108年3月5日向江朗財提起民事訴訟，主張略以：因系爭土地林木遭江朗財砍伐，導致參加人無法申請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請求江朗財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嗣江朗財與參加人於民事法院成立調解，江朗財願賠償3萬元予參加人，雙方始解決紛爭等情，有106年12月4日會勘紀錄、禁伐補償檢測清冊、民事起訴狀及調解筆錄可參(附於本院所調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移調字第119號卷)，可知於106年系爭土地之竹木因遭江朗財砍伐，參加人隨即向江朗財主張權利，則原告主張其於六、七十年自江朗財處受讓權利，因而為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人，難認與此部分事證相合。
　⒌至原告主張，參加人於56年9歲時，隨父親王新來自復興區頭角6號遷出，於觀音區大潭村創立新戶，於81年始將戶籍遷入○○區○○0之0號，可見參加人並未使用系爭土地云云，並以參加人之戶籍資料供佐(本院卷一第503、507頁)，然原告所舉之前開戶籍資料，僅屬參加人戶籍地址變動或其遷徙過程之證明，核與系爭土地是否由參加人在該段期間占有使用或從事耕作之判斷無關，不足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九、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核無違誤，訴願決定為不受理，雖有違誤，但於結論不生影響，原告起訴論旨，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予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傅伊君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